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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会议 

2023 年 7 月 24 日至 28 日，金斯敦 

临时议程* 项目 13 

促进国际和区域合作，支持“区域”的管理 

  国际海底管理局与喀麦隆国际关系学院关于开设海洋法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课程的谅解备忘录  

  秘书长的说明 

1. 2023 年 6 月 15 日，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处收到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管

理局非洲国家集团协调员身份发来的一份普通照会(见附件)。在该普通照会中，

常驻代表团转达了非洲国家集团对管理局和喀麦隆国际关系学院联合开设面向

非洲外交官的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和《关于执行〈公约〉第十

一部分的协定》(《1994 年协定》)的专门课程的支持。 

2. 根据《公约》第一四八条和管理局能力发展战略(ISBA/27/A/11)，秘书处和喀

麦隆国际关系学院于 2022 年 3 月发起了讨论，以期开展正式合作，设计和实施

专门的能力发展方案，满足区域成员国的具体需求。根据谅解备忘录(草案)，面

向非洲外交官的《公约》第十一部分专门课程将由管理局和学院共同开设和管理，

以支持非洲国家拓展强化的知识和专长，包括开展一系列活动来传播在海洋法以

及非洲执行《公约》第十一部分和《1994 年协定》相关事项方面的知识和专长。  

3. 这一联合举措有助于管理局履行在能力建设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并开展技术

和国际合作，通过相关区域和国家机构按照管理局在 2019-2023 年战略计划及其

修订版和能力发展战略中确定的战略方向积极参与和介入，拓展知识和专长。 

4. 通过这一伙伴关系，管理局与学院将合作： 

 (a) 规划和实施海洋法领域、特别是涉及《公约》第十一部分和《1994 年协

定》相关事项的具体培训活动，以造福于非洲国家，特别是法语非洲国家；  

 * ISBA/28/A/L.1。 

https://undocs.org/ch/ISBA/27/A/11
https://undocs.org/ch/ISBA/28/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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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开发可鼓励和促进与非洲国家在管理局的工作和活动方面开展合作的

工具。 

5. 活动方案将在学院和管理局的密切协作下制定和实施。学院将在可能情况下

提供办公室、会议室、用品、设备和必要的支助人员，管理局则将与其他希望作

出贡献的伙伴一道，为实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目标调动必要的财政和人力资源。  

6. 谅解备忘录不为双方创设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或义务，任何一方也无权代

表另一方行事或以其他方式约束另一方。管理局或其任何成员都不对根据谅解备

忘录开展的任何活动承担任何责任。  

7. 《公约》第一六〇条第 2 款(j)项规定，大会的权力和职能包括发起研究和提

出建议，以促进“区域”内活动的国际合作。因此，请大会审议并核准喀麦隆国

际关系学院和管理局在非洲国家集团支持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并授权秘

书长予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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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 6 月 15 日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国际海底管理局

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加纳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国际海底管理局非洲国家集团协调员的身

份，谨提及大会 2022 年通过的管理局能力发展战略(ISBA/27/A/11)，其中除其他

外旨在与相关区域和国家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支持管理局设计和实施能力

发展项目和活动。 

 非洲国家集团高度重视管理局及其成员之间的长期合作，并进一步认识到需

要根据管理局 2019-2023 年战略计划(ISBA/24/A/10)和管理局 2019-2023 年高级

别行动计划(ISBA/25/A/15 和 ISBA/25/A/15/Corr.1)拓展人力资源能力，以加强发

展中国家对“区域”内活动和管理局工作的综合参与。 

 非洲国家集团还认识到，推出针对区域成员国具体需求的定制方案十分重要。

在这方面，该集团表示支持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喀麦隆国际关系学院根据管理局与

学院将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见附文)，联合开设面向非洲外交官的《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专门课程。 

 加纳常驻代表团以非洲国家集团协调员的身份，敬请将本照会及其附文提交

管理局大会，供其在临时议程项目 13 下审议和通过。 

  

https://undocs.org/ch/ISBA/27/A/11
https://undocs.org/ch/ISBA/24/A/10
https://undocs.org/ch/ISBA/25/A/15
https://undocs.org/ch/ISBA/25/A/15/Corr.1


ISBA/28/A/12  

 

23-11736 4/5 

 

附录 

  国际海底管理局与喀麦隆国际关系学院关于开设海洋法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课程的谅解备忘录(草案) 

 为了加强国际海底管理局在能力发展和技术援助领域的工作并增进国际合作，

在非洲国家拓展更多的知识和专长，包括开展专门的培训和能力发展活动，特别是

为地理位置不利国家、内陆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展这些活动，喀麦隆国际关

系学院提议与管理局合作开展一系列活动，在非洲传播海洋法知识和专长。  

鉴于 

 管理局是主管组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依照《公约》第十一部分和

联合国大会 1994 年 7 月 28 日在第 48/263 号决议中通过的《关于执行〈公约〉第

十一部分的协定》（《1994 年协定》），通过管理局组织和控制“区域”内的活动，

特别是按照《公约》第一条第 1 款第 1 项的规定，管理“区域”内的矿产资源； 

 喀麦隆国际关系学院是根据经 1985 年 5 月 27 日第 85/743 号法令修订的

1971 年 4 月 24 日第 71/DF/195(bis)号总统令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因其培训课

程、教学人员构成以及对非洲和其他地方学生的开放程度而被视为一所具有国际

侧重点的高等教育机构，负责外交领域官员和高级工作人员的进修和升级； 

 管理局有责任根据《公约》和《1994 年协定》为其规定的任务，1 制定和实

施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机制； 

 管理局按照其 2019-2023 年战略计划、2 2019-2023 年高级别行动计划、3 支

持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行动计划4 和能力发展战略，5 促进和鼓

励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并扩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内活动的机会； 

 学院寻求支持管理局执行与能力发展有关的任务，并主动提出合作制定专门

的活动方案来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地理位置不利国家、内陆国家和非洲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拓展这些国家在海洋法领域以及与执行《公约》第十一部分和

《1994 年协定》相关事项方面的能力； 

1. 如本谅解备忘录所述，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喀麦隆国际关系学院决定协作： 

 (a) 规划和实施海洋法领域、特别是涉及《公约》第十一部分和《1994 年协

定》相关事项的具体培训活动，以造福于非洲国家，特别是法语非洲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四四、一四八、二七三和二七四段。 

 2 见 ISBA/24/A/10，附件。 

 3 见 ISBA/25/A/15 和 ISBA/25/A/15/Corr.1，附件二。 

 4 见 ISBA/26/A/17，附件。 

 5 见 ISBA/27/A/5，附件一。 

https://undocs.org/ch/A/RES/48/263
https://undocs.org/ch/ISBA/24/A/10
https://undocs.org/ch/ISBA/25/A/15
https://undocs.org/ch/ISBA/25/A/15/Corr.1
https://undocs.org/ch/ISBA/26/A/17
https://undocs.org/ch/ISBA/2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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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开发可鼓励和促进与非洲国家在管理局的工作和活动方面开展合作的

工具。 

2. 活动方案将在学院和管理局的密切协作下，根据本谅解备忘录制定和实施。 

3. 管理局将与其他希望作出贡献的伙伴一道，为实现本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目标

调动必要的财政和人力资源。 

4. 根据上文第 3 条，双方同意促进根据本谅解备忘录设计和实施的活动，并鼓

励向这些方案捐款。 

5. 本谅解备忘录或任何相关文件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意味着管理局或其任何官

员明示或暗示放弃他们根据《公约》享有的任何特权或豁免。 

6. 本谅解备忘录由双方本着诚意执行，不构成国际条约，也不为双方创设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权利或义务。 

7. 任何一方都无权代表另一方行事或以其他方式约束另一方，管理局及其任何

成员都不对学院的任何活动承担任何责任。 

8. 未经对方名称或标识所有者事先同意，任何一方都无权使用或展示另一方的

名称或标识。 

9. 本谅解备忘录不妨碍任何一方与其他组织和方案签订的协议。 

10. 由本谅解备忘录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索赔，如果未能在三

个月内通过协商或/和调解友好解决，将提交仲裁。仲裁将根据双方同意的条款进

行，或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根据争议发生时适用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将由一名仲裁员进行。如果双方在提出仲裁请求之日起一个

月内未能就仲裁员的人选达成一致，应任何一方请求，仲裁员将由常设仲裁法院

秘书处指定。仲裁将在日内瓦进行，工作语文为英文。双方将接受仲裁裁决为最

终裁决。 

11. 根据 1998 年 3 月 27 日《国际海底管理局特权和豁免议定书》和《公约》第

十一部分 G 分节，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视为放弃管理局的特权和豁免。 

12. 对本备忘录的修改或变更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经双方签字，否则无效。 

13. 本谅解备忘录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除非任何一方提前三

个月通知终止本备忘录。经双方同意，本协议可再延长五年。 

 特此证明，下列签署人以英文和法文在本谅解备忘录上签字，两种文本具有

同等效力。 

国际海底管理局 喀麦隆国际关系学院 

日期： 日期： 

 


